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关于印发《黄渠桥镇2025年河长制工作
安排》的通知
各村、办（中心）：
现将《黄渠桥镇2025年河长制工作安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附件：1.《黄渠桥镇2025年河长制工作安排》
2.河长制人员安排名单


平罗县黄渠桥镇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4月2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
黄渠桥镇2025年河长制工作安排
    为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保护工作，建立健全河湖管理保护体制机制，完善水治理体系，保障发展水安全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    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，全面建立镇村两级“河长制”管理制度，强化河湖管理保护责任，遵循源头治水、科学治水、联动治水的指导思想，全面开展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，以保护水资源、防治水污染、改善水环境、修复水生态为主要任务，建立健全职能部门督促指导、乡镇负责管理、广大群众共同参与的河道管理长效机制，修复水生态功能，确保交界断面水质考核合格和饮用水源安全，促进我镇经济社会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。
    二、任务目标
按照“建立管理机构、明确工作目标、落实管理责任、严格管理考核”的要求，以河湖安全、清洁、生态为目标，以落实区、市、县水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为重点，将河湖“清四乱”纳入常态化规范化工作范畴，保障黄渠桥镇重点河湖生态安全，改善水生态环境，提升水生态功能，实现水美、岸绿、景优水生态环境。
三、组织责任体系
按照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的原则，全面建立镇村两级河长制组织体系。镇总河长由镇党委书记担任、副总河长由镇政府镇长担任；镇内五排、五四支沟、五二支沟、盐湖沟、红一沟、五五支沟6条重点沟道由镇各党委成员分别担任河长，沟道流经过的村居由村支部书记担任村辖区内沟段的村级河长，各包村站所负责协助各村完成河长制相关工作。
镇河长制办公室主任由分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的镇领导担任，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河长制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河长制工作，健全完善河长工作制度。负责组织协调、调度督导、检查考核。各村也要建立相应组织体系，明确工作职责。
四、河长工作责任制
1.总河长、副总河长负责全镇内河长制工作，分别承担总督导、总调度职责。贯彻落实上级河长的决策部署，负责牵头推进河湖突出问题整治、水污染综合防治、河湖巡查保洁、河湖生态修复和河湖保护管理，协调解决实际问题，检查督导考核下级河长和相关办（中心）履行职责。组织开展河湖整治工作，对河湖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清理整治。
2.镇级河长负责本镇范围内河湖管理工作，落实河湖管理措施和方案，组织开展河湖管护整治工作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配合执法部门打击涉水违法行为，处理结果及时反馈至县河长制办公室。
3.村级河长负责本村范围内河湖管理工作，落实“巡查员、保洁员”职责，督促巡查员、保洁员，确保河湖监管到位。
五、主要工作任务
1.开展水域岸线整治。严禁侵占河湖、破坏河湖设施，对河湖岸线乱占滥用、多占少用、占而不用等行为进行清理整治，确保河湖水域岸线生态功能。
 2.落实巡查、保洁机制。2025年河长责任区划分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划分，落实常态化、制度化、河湖定期巡查机制，各村对区域内责任段沟道进行常态化巡查，每周巡查沟道岸线不少于1次，并做好巡查记录，保洁员每10日清理沟道垃圾不少于1次，各村每月必须向镇河长办书面报送1月内的巡查记录，各级河长也要定期对责任沟道进行巡查，督促协调相关责任村解决存在的问题。
六、工作要求
根据各辖区内沟道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实行绩效考核，考核采用日常考核和年终考核相结合方式，考核结果纳入镇效能目标管理考核。考核工作由镇级总（副总）河长统一领导，镇河长制办公室牵头有关责任办公室、中心具体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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